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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校學士畢業預審自我檢核表 
請同學上網登入本校校務行政入口網，查詢已修習並通過的課程與學分數，確認是否符合本校學士學位

畢業條件。（路徑：校務行政入口→成績相關→在校生成績→選擇「歷年」並匯出存檔） 

題

號 
檢核項目 

已 完成

請 勾選

「V」 

完成 

學分數 

1-1 
整體規劃 

已確認各類已修課程符合校學士規劃書。   

1-2 已確認各類課程學分數符合校學士規劃書。   

2-1 

A類：校共

同必修 (共

需 32學分) 

已確認修畢校共同科目應修學分。   

2-2 

B類：跨域

學程 (共需

48-80學分) 

修讀形式為四個學分學程：(請勾選) 

□ 已取得規劃修習之學分學程修習證明-1 

□ 已取得規劃修習之學分學程修習證明-2 

□ 已取得規劃修習之學分學程修習證明-3 

□ 已取得規劃修習之學分學程修習證明-4 

  

2-3 

修讀形式為一輔系+兩個學分學程：(請勾選) 

□ 已修畢規劃修習之輔系應修學分 

□ 已取得規劃修習之學分學程修習證明-1 

□ 已取得規劃修習之學分學程修習證明-2 

  

2-4 
C類：實

習、實作或

專題課程(至

少 4學分) 

已確認修畢以下應修學分。 

□ 實習(初階)  ___ 門 

□ 實作(初階)  ___ 門 

□ 專題課程(初階) ___ 門 

  

2-5 

已確認修畢以下應修學分。(擇一勾選) 

□ 實習(進階) 

□ 實作(進階) 

□ 專題課程(進階) 

  

2-6 
D類：選修

課程 

已確認達畢業應修學分數。 

學分數：D ≥ 128-(A+B+C)  
  

□ 已確認各類學分數雖可能重複計算，但不會造成任何類別之學分數不足。 

例如，B類修習的專題課程若同時計入 C類，其餘 B類課程學分數（扣除計入 C類的

專題後）仍須達到至少 48學分。 

□ 已確認相關修習證明皆已送至跨領域學習規劃辦公室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

